
　　清末《新民丛报》与

《民报》论战中的“国民”议题

赖 骏 楠 

内容提要：在清末变法时期，思想界一度出现 “国民程度不足论”，亦即主张当时

中国国民的智识、道德和法政知识水平，皆不足以支撑近代宪法的运行。“国民程

度”议题，也以 “共和国民资格”之争这一形态，出现在 １９０５至 １９０７年间梁启
超 《新民丛报》与革命派 《民报》之大论战中。对本次论战双方言论的系统梳理，

能够表明双方虽在各具体问题上一度展开激战，但却共享一个思考上的前提，亦即

实行近代宪法要以充足的 “国民程度”为前提。“国民程度论”所依赖的思维方式

主要源自儒家思想，尤其源自心性儒学。该论调一方面意识到政治领域之外的思想

文化因素对于宪法运行质量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也相对忽视了政治领域之内诸因

素对于宪法运行的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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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为近代法治国家塑造合格国民，是中国近代法律史上的常见议题。该议题的起源，可
追溯至清末新政时期。在２０世纪初，思想界与言论界部分人士提出了 “国民程度不足论”。

该论点的要旨为：当时多数中国国民并不具备近代国民所必须具备的智力、道德或法政知

识水平，因此中国不能遽行立宪，而须经一定时期的预备工作，待 “国民程度”发达圆满，

才能实施包含国民参政权在内的近代宪法。这种意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实践：

鉴于 “民智未开”，正式国会被宣布必须迟至１９１６年召开；〔１〕当各省咨议局首度进行议员
选举时 （１９０９年），只有０．４２％的中国人获得选举权。〔２〕因此，严肃对待和反思该时期言
论中的 “国民程度”议题 （或简称 “国民”议题），对于更为透彻地理解清末变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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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具有足够深刻的助益。

　　 “国民程度论”不单纯是为拖延改革而寻找到的借口，也不仅是对底层民众的阶级偏

见，它是当时中国顶尖知识分子集体性思考和论争的产物。因此，有必要从思想史的层面

严肃地把握和厘清这一议题，并初步探究该议题的思想乃至学理根源。１９０５至１９０７年间发
生在革命、立宪两派之间的思想激战，便是 “国民程度”议题的发展高潮。本次论战的平

台，主要是立宪派刊物 《新民丛报》和革命派机关报 《民报》。论战的主将，一方是 《新民

丛报》主笔梁启超，另一方则是陈天华、汪兆铭、胡汉民等革命派人士。在论战中，双方

就革命是否会招致列强干涉和瓜分、种族革命是否需要与政治革命并举、社会革命与土地革

命是否为中国所必需、中国能否实行共和政治等重大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３〕在争

论中国能否实现共和立宪政体时，“国民程度”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研究此次论战的部分学

界成果，已涉及 “国民程度”这一主题。〔４〕但总体而言，相关作品对该主题的探讨皆稍嫌

简略，一方面未能系统厘清论争双方在 “国民”议题上的辩论逻辑，另一方面也缺少对该

议题之思想根源的探讨。本文尝试以革命、立宪两派 “国民程度”之争为核心研究对象，

并兼及该议题在清末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发展历程。

二、梁启超的 “言论大变”

　　梁启超自１８９８年秋百日维新失败并流亡日本后，尽管不断出现言论上的反复，但明显

体现出对以革命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国的政治策略的同情。〔５〕从 《梁启超年谱长编》所留

当时梁与康有为及其他同门的书信往来情况看，梁在这些书函中几乎是清一色地主张革命

论调。〔６〕梁在此时发表的某些重要作品，如 《卢梭学案》和 《新中国未来记》，也是明显

呈现出革命与共和的诉求。〔７〕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梁启超对于中国普通国民是否具备立刻实施共和立宪之能力这一
问题，在内心层面仍有所保留，但他在其时所持政治立场，却导致他不曾将该问题予以公

开暴露。然而，１９０３年梁的美国之行，却最终导致他的政治立场及其在 “国民程度”问题

上的公开态度，发生重大转变。

　　１９０３年初，在美洲保皇会的邀请下，梁启超怀抱考察在美华人政治状况的目的，开始
了长达九个月的北美之行。梁此行的足迹，几乎覆盖美国东、中、西部各重要城市。由于

旧金山在当时拥有全美数量最多的华人 （约两万七八千人），所以梁在旧历八月抵达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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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便以此地华人为代表，“研究华人的性质，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８〕研究的成果，便

发表在 《新大陆游记》一书之中。

　　众所周知，此次考察的直接后果，是梁启超通过对在美华人之状况的观察，对于一般
中国国民实行共和政治的能力，产生了根本性质疑。他发现，即使是在美国这个共和国，

华人的种种习性仍与共和政治格格不入。通过对各种华人团体之运行状况和相互关系的观

察，梁承认：华人只有 “族民资格”，而无 “市民资格”；只有 “村落思想”，而无 “国家

思想”；只能 “受专制”，而不能 “享自由”；华人尚且 “无高尚之目的”。〔９〕这种毫无自

治能力与政治德性的群体，在共和政治的 “放纵”下，引发了社会秩序的极度紊乱：“吾观

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１０〕梁所获得的结论只能是： “以若此之国

民”，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皆不可行，而强行采用这些制度，将 “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１１〕

因此，梁此时明确声明：“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１２〕

　　当梁启超返归日本后，便借助其所掌握的 《新民丛报》这一平台，转而极力反对其从

前支持的革命派各项主张，并对当时中国国民是否具有实施共和立宪乃至君主立宪的能力，

提出强烈质疑。标志着他 “言论大变”的一个作品，是发表于 《新民丛报》三十八、三十

九合号上的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下文简称 《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在该文

中，梁主张，欲实行共和政体，国民必须具备足够的 “共和诸德”，“故行此政体，而能食

其利者，必其人民于共和诸德具足圆满，不惜牺牲其力、其财，以应国家之用”。〔１３〕然而

中国国民的特征却与这些德性无缘：“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

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 不能为讳者也”。〔１４〕如果放任这群据说是毫无公民德性

（ｃｉｖｉｃｖｉｒｔｕｅ）的社会成员去组建所谓的共和国，将导致秩序崩溃之后的强人独裁政治，即
所谓 “民主专制政体”。〔１５〕因此，曾一度 “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的梁

启超，如今不得不在三复 “吾涕滂沱”中与共和政治告别，并最终声称自己连君主立宪制

也不再信任。〔１６〕

　　梁启超在随后的一系列作品中，也清楚体现出他对中国国民政治能力的担忧乃至否定。
在 《论政治能力》（１９０４年）一文中，梁一方面明确主张中国国民自古以来即缺少政治能
力，因此 “至今不能组织一合式有机完全秩序顺理发达之政府”，另一方面则借助其在新大

陆的考察结果，声称即使生活在立宪国的海外华人，仍不具备政治能力。〔１７〕１９０５年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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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７４页。除非特别注明，本文对所引 《新民丛报》各号实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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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中国之新民文，第４７页。
同上文，第４３页。
同上文，第４７页以下。
参见中国之新民：《论政治能力 （新民说二十四）》，《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一号，第２页，第４页。



本政府发布 《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对在日中国留学生于各方面强化

管制，此举引发中国留学生强烈反弹，并最终酿成学潮。在 《记东京学界公愤事件并述余

之意见》一文中，梁对于此次学潮所体现的政治热情，表示 “既大惊喜，又大惊惧”。他一

方面对留学生在此次学潮中表现出的团结力与爱国心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却也对留学生团

体不虚心研究日方新规程的产生缘由和具体内容，只是一味 “凭一瞥之感情”而 “血气用

事”的表现，流露出隐忧。〔１８〕

　　与此同时，从概念史的角度而言，“国民程度”及类似词汇，也在梁启超返日后数年内
集中出现于 《新民丛报》各栏目内容中。虽然 “国民程度”一语早在１９０２年就已经出现在
该报中，〔１９〕但直至１９０４年之后，该概念以及类似词汇，才开始在 《新民丛报》中反复出

现。例如，《新民丛报》第三十八、三十九合号本刊载有 《日本大儒福泽谕吉语录》一文，

该语录实际上摘译 （译者身份不详）自福泽所著 《福翁百话》。该文声称，在确定一国之政

体时，应考虑 “其国民之资格”，并 “窥其国民智愚之程度”，而不宜 “轻率以从事焉”。〔２０〕

此处的 “国民智愚之程度”，系对原作中 “国民智愚の程度”一语的逐字翻译。〔２１〕在 《新

民丛报》第四十、四十一合号本 （实际发行日为 １９０４年 ２月 １６日〔２２〕）中，出现一份对

广智书局所出版的、美国学者兼政治家伍德罗·威尔逊 《国家：历史与实践政治原理》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一书中译本 《政治?论前后编》的广

告，该广告声称此书 “最适合近日我国人知识之程度也”。在同一号 《新民丛报》中，还出

现了对此书的一篇书评 （作者未署名，疑为梁启超本人）。该书评中亦出现 “故欲求一书适

与吾中国今日学者之程度相应，使其读一过而于政治上之大理了然无复凝滞……”等语。〔２３〕

简言之，在这一阶段的 《新民丛报》和梁启超本人的思想体系中，“程度”话语已经成为一

个固定的思维套路。而这种话语和套路，对于仍在坚持共和立宪理想的革命派人士而言，

无疑构成了政治宣传上的巨大障碍和威胁。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三、大论战

　　１９０５年７月，孙中山自欧洲返回日本。在他与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倡导下，革命派在
日本的各股势力，得以联合组建同盟会。是年８月，同盟会于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并决
议以黄、宋等人创办的 《二十世纪之支那》更名为 《民报》发行，以之作为同盟会的机关

报。〔２４〕作为同盟会的主要喉舌，《民报》的任务，一方面在于正面宣扬三民主义，另一方

面则是对政治宣传上的劲敌———梁启超与 《新民丛报》———展开猛攻。双方遂陷入旷日持久

的言论混战。有关 “国民”议题的辩论，主要发生在论战的前半期。现将论战阶段双方所

发表的涉及该议题的主要文章篇目，依时间顺序胪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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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儒福泽谕吉语录》，《新民丛报》第三十八、三十九合号本，第１７７页。
参见福泽谕吉：《福翁百话》，时事新报社１９０７年版，第３４８页。
参见该号封面所做说明。

《绍介新书》，《新民丛报》第四十、四十一合号本，第１４７页。
参见前引 〔３〕，亓冰峰书，第１５８页。



《民报》 《新民丛报》

精卫 （汪兆铭）：《民族的国民》，《民报》第一号，

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６日。
思黄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

报》第一号。

精卫：《民族的国民 （其二）》， 《民报》第二号，

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６日。

饮冰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四年

第一号 （总第７３号），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 （实

际发行日在１９０６年２月２０日至３月２０日间）。

汉民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

三号，１９０６年４月５日。
扑满 （汪兆铭）：《革命横议》，《民报》第三号。

饮冰：《开明专制论》续第七十三号，《新民丛报》第

四年第二号 （总第７４号），光绪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
（实际发行日在３月２０日至５月２０日间）。

饮冰：《开明专制论》续第七十四号，《新民丛报》第

四年第三号 （总第７５号），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一日
（实际发行日在３月２０日至５月２０日间）。

精卫： 《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 《民报》

第四号，１９０６年４月２８日。

饮冰：《开明专制论》续第七十五号，《新民丛报》

第四年第五号 （总第 ７７号），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一
日 （实际发行日在３月２０日至５月２０日间）。

饮冰：《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 《新民丛

报》第四年第七号 （总第 ７９号），光绪三十二年四
月一日 （实际发行日在５月２０日至６月２０日间）。

精卫：《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续第三号，《民

报》第五号，１９０６年６月２６日。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最近之政治革命论》， 《民

报》第七号，１９０６年９月５日。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九号，

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１５日。

　　双方在 “国民”议题上的争论核心，在于当时中国国民是否已经具备 （或能否迅速具

备）“共和国民之资格”以及中国能否立刻实施共和立宪政体。从这两个大问题出发，双方

又就各个更为具体问题展开相互辩难。下文是对这场论战的具体展开。

　　 （一）近代宪法实施需要何种 “国民”

　　在这方面，双方主要争论的是 “共和国民之资格”究竟由什么标准或要素构成这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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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虽然 “共和国民之资格”一语首先由汪兆铭在 《民报》第二号提出，〔２５〕但他当时并未

对该概念本身做出清晰的界定和解释。相反，当梁启超在 《民报》中发现该概念之后，便

开始对其大作文章。在 《开明专制论》第八章第一部分 “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之

理由”中，梁提出他对该 “资格”的第一种理解。在他看来，由于人民主权本身的要求，

共和立宪的归宿都是 “议院政治”，即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中，代表民意的立法权将是

主导性的政治权力。因此，“凡国民有可以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即其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

资格”。〔２６〕而 “行议院政治之能力”，复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 “议院大多数人，有批判政

治得失之常识”，其次是必须具有 “发达完备之政党”，尤其是成熟且稳定的两党交替执政

机制。〔２７〕

　　在随后出版的 《民报》第三、四号中，汪兆铭仍然没有对此问题做出正面回应，但我

们还是能寻找到他对该问题之思考的蛛丝马迹。在第四号刊载的其所撰 《驳新民丛报最近

之非革命论》一文中，汪提及发动革命有助于迅速提高中国国民的 “国民思想与民族思

想”，而这两种思想又体现在 “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等之域”等诉

求中。〔２８〕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当他试图证明中国能够实行共和立宪制时，则更为明确

地指出，“民权立宪”建立在 “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的基础之上。〔２９〕换言之，在此时的

汪兆铭看来，只要有着对于自由、平等与博爱这些体现着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精神之口

号或理念的热爱，“共和国民之资格”就能够得到满足。

　　梁启超遂又对 “自由平等博爱”三个概念大加发挥，并指出 “共和之真精神”绝对不

在于对这些抽象理念的追求。在 《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 （下文简称 《答某报》）

一文中，梁一方面对汪兆铭有关 “共和国民之资格”的模糊表述提出激烈批判，另一方面

则提出了自己有关此 “资格”的第二种解释。梁开篇即批评到，汪兆铭尽管口口声声主张

中国国民具备 “共和国民之资格”，“而于共和资格之概念及要件，不能指出”。〔３０〕梁随后

表示其在 “细读彼文”后，终于觅得 “自由平等博爱”、“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

级之制，立平等之域”等语。〔３１〕梁明确否认 “自由平等博爱”能够成为 “共和国民之资

格”的标准。梁所提出的对 “共和国民之资格”的第二种解释，是 “自治心” （或 “自治

秩序”）与 “公益心”，而这两个侧重义务属性的标准，也明显与 “自由” “平等”这类权

利属性的标准针锋相对：“苟不能如是，而惟嚣嚣然求自由平等，是未形成国家以前原始社

会之心理，而决不可谓为今世共和国民之心理也”〔３２〕

　　梁启超之所以将 “自治心” “公益心”设定为 “共和国民之资格”的最本质要素，很

有可能是受到了德国公法学家波伦哈克 （ＣｏｎｒａｄＢｏｒｎｈａｋ，１８６１－１９４４）所著 《一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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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民族的国民》其二，《民报》第二号 （本文所引 《民报》各号，均为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至１９５８年影印
本），第２２页。
饮冰：《开明专制论》续第七十四号，《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三号，第３２页以下。
同上文，第３３页，第３４页。
参见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四号，第１６页。
参见上文，第２９页。
饮冰：《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七号，第２页以下。
同上文，第８页，第３２页以下。
同上文，第３３页。



学》（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ｔａａｔｓｌｅｈｒｅ）一书日译本中某处文句的启发。梁于１９０３至１９０４年间写作并
发表 《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时，出于论证中国不宜建立共和国这一主张之目的，梁阅读

了此书的日译本 《国家论》，并将译本中讨论共和政体的内容予以摘译并引用。在被梁摘引

的文字中，有一个段落主张久居专制政体下的国民不适合实行共和政体：“在持续数百年的

专制君主政体下的人民中，不存在自治的风气 （自治の风），人们并不顾及集合体的利害关

系 （集合体の利害关），而只是一味追求其个人的利益”。〔３３〕梁的翻译基本忠实于该文，

只是做了一定的文字简化处理：“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
獉獉

之习惯，复

不识团体之公益
獉獉

，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３４〕这段文字想必在

梁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梁除了将其引用于 《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也在后来

的 《开明专制论》乃至 《答某报》等文中都予以引用。〔３５〕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虽然

这段文字的主旨并不在于正面确立起一套 “共和国民之资格”的标准，但梁却在这几句

“片言只语”的启发下，建构出一套以 “自治心”和 “公益心”为核心标准的、有关 “共

和之真精神”的正面解释。

　　此处暂且不论梁启超的这一解释是否能够准确而又完整地覆盖 “共和国民之资格”的

全部内容。梁的这一主张本身却已表明，“共和国民之资格”并不仅仅在于国民对各类自由

与平等之权益的主张和追求，还在于国民能够清楚意识到自己能够为共和国本身做出何种

贡献。用当代更为专业的术语来说，“公民身份”（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具有两面性，它既意味着一
国公民所享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权利，又意味着现代民主政治对于公民所提出

的文化、伦理乃至义务上的要求。〔３６〕在一个理想的、共和主义意义上的国家中，个人在追

求自己的公民权利的同时，也不应忘记自己所应实现的公民德性。在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

家，个人与国家，权利与义务，自由与集权，都有必要达至某种状态下的平衡。汪兆铭之

所以在论证中突出公民身份中的权利属性，或许并不在于他对该身份中的义务属性未曾觉

察。更为实际的原因，或许是在需要鼓舞本方士气、壮大本派势力的宣传压力下，他不得

不对 “共和国民之资格”中体现着更高要求的义务性标准闪烁其词，也不得不主打爱自由、

乐平等、疾专制等看似更易实现的口号，从而达到证明当时中国国民亦能具备此种 “资格”

的目的。然而，这一论证逻辑上的漏洞却极易被对手识破。而梁启超也恰恰敏锐地捕捉到

了这点，并借助其惯用的极端化语言展开驳斥。这一形势，迫使汪兆铭在随后采取了补救

性的论证。

　　汪的补救方式，实际上是将梁所主张的各类 “共和国民之资格”的解释，都吸取进了

自己的 “自由平等博爱”六字箴言中。在 《再驳新民丛报最近之政治革命论》 （下文简称

《再驳新民丛报》）一文中，汪对梁的各项主张进行了总回应。针对梁启超将 “行议院政治

之能力”视为 “共和国民之资格”的做法，汪简要地声言： “自由平等博爱”就等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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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ンラ
#

ト·ボルンハック：《国家论》，菊地驹治译述，早稻田大学出版部１９０３年版，第７７页。
前引 〔１３〕，中国之新民文，第４３页。“自治”“公益／集合体の利害关”这两个词汇对应的德文版中原词
是 Ｓｅｌｂｓｔ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和 Ｇｅｓａｍｍ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ＣｏｎｒａｄＢｏｒｎｈａｋ，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ｔａａｔｓｌｅｈｒｅ，ＣａｒｌＨｅｙｍａｎｎｓＶｅｒｌａｇ，１８９６，
Ｓ．４６），翻译为现代汉语即 “自治”和 “公益”。

参见前引 〔２６〕，饮冰文，第１１页；前引 〔３０〕，饮冰文，第３９页。
有关公民身份的研究，例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ｅｌｌａｍｙ，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ＡＶｅｒｙＳｈｏｒ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议院政治之能力”。〔３７〕针对梁有关 “共和之真精神”在于 “自治秩序公益心”的说法，

他声称梁的主张与他所提倡的 “自由平等博爱”实际上不存在差别：“夫该报所谓自治秩序

公益心者，与自由平等博爱，有以异耶？博爱者，公益心之渊源也。不自由，被治而已，

安能自治？不平等，阶级而已，安能秩序？易其词以攻人，而又无以易其实，无聊一至此

耶？”〔３８〕针对梁提出的其论争对手的自由平等主张不考虑义务面向的指控，他声称自己所

说的 “自由平等”并没有脱离义务而独立存在：“吾前文言权利，兼言义务……盖法律许人

人有自由之权利，而其权利，又皆平等，与权利相表里者，则惟义务。人得行使其权利，

又不可不履行其义务，盖惟能尽义务者，乃惟能享权利也。故吾所言自由与责任相表里，

所言平等与秩序相表里……”〔３９〕因此，不论汪之姿态和口气是何其 “反梁”，但在 “共和

国民之资格”这一问题上，他实际上认可了梁对于公民身份义务性侧面的强调，并将其整

合———不论其方式是多么粗糙———进自己的论述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有关共和国 “国民程

度”之标准的更为全面、均衡的理解。

　　 （二）中国国民是否具备与近代宪法相匹配的 “程度”

　　针对梁启超在论战前就已经提出的中国国民不具备共和政体所需 “程度”的看法，《民

报》作者在创刊之际即提出相反看法。不过，这些作者虽同属一个阵营，他们彼此间就此

问题的观点仍有一定差别。《民报》一方首先登场的，是不久后滔海自尽的烈士陈天华。在

该杂志第一号中，陈发表了 《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文，该文主旨即在驳斥梁之 “程

度论”：“顾其间反对共和之说者，要以就程度立言为最坚，貌为持重善于附会，而怠乎方

张锐进之人心，其最不可不辨也”。〔４０〕在陈看来，尽管中国 “国民程度”长期受到专制统

治之压制，以致至今 “其能力之若，则与未成年者相差无几”，但 “国民程度”可以 “至短

之期”实现回复。其最根本的理由，则是中国国民在古时就已具备极高 “程度”：“吾民之

聪与明，天所赋予也，于各民族中不见其多逊。且当鸿昧初起、文明未开之际，吾民族已

能崭然见头角，能力之伟大不亦可想？”〔４１〕陈接着指出，即使中国国民能力遭受专制君主

的长期压制，但在他当时所处的时代，中国国民已经表现出民族主义和地方自治的观念和

能力。对针对地方自治一事，他特意举出发生在东北的一个例子：“盛京吉林之间，有韩姓

其人者，于其地有完全之自治权，举日俄清不能干涉之，其实际无异一小独立国。而韩亦

一乡氓也，未尝读书识字，其部下亦不闻有受文明教育者，而竟能为文明国民所不能为，

谓非天然之美质曷克臻？”〔４２〕

　　与陈天华提出的中国国民原本具有 “能力”，但由于受到专制压制从而发生退化的看法

不同的是，胡汉民与汪兆铭更倾向于直接主张中国国民一直具备共和立宪之资格。胡之立

论依据，则是与梁启超 《开明专制论》一文相同的理论来源，即日本法学家笕克彦的学说。

受到笕氏有关唐宋时代为开明专制政体之观点的启发，〔４３〕他认为 “中国之为开明专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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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再驳新民丛报最近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七号，第５１页。
同上文，第５９页。
同上文，第６０页。
思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一号，第４１页以下。
同上文，第４３页。
同上文，第４３页以下。
参见 ［日］笕克彦：《国法学》，陈时夏编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３年版，第１３５页，第１３６页。



久”，因而民权已经由开明专制训练发达，其国民亦具有 “立宪国民之资格”。〔４４〕汪兆铭则

诉诸 “普遍人性”，亦即主张 “疾专制”“乐自由”为人类之天性：“凡为人类，莫不有人

权思想……盖疾专制乐自由，为人类之天性，而无怠乎外铄……又况君权之可疾，而自由

之可乐，不待学说之修明而后家喻户晓也”。〔４５〕中国虽受数千年专制统治，但拥有这种

“普遍人性”的国民，则始终对专制君主保持敌意：“受其毒者，无一日不思反抗。特当其

罗网整密，能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则虽心怀蛇蝎，而犹貌为奴妾。然乘间抵隙，往往

触发。此无他，虽未有一民权拟制于脑中，而其不欲?于专制之下，则尽人而然也”。〔４６〕

　　面对这第一轮攻势，梁启超在 《开明专制论》第八章第一部分中，明确提出自己的看

法：“中国国民未有可以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也……故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

之资格者也”。〔４７〕其看法之理由，则在于中国国民无法满足他所谓 “议院政治”两大要件：

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识和发达完备之政党。以如此之国民和如此之议院去行使 “议院政治”，

后果将不堪设想。由于缺乏政治常识，所以中国若立刻开设议会，那么议会成员将是 “非

顽固之老辈，则一知半解之新进也”，其结果自然会是 “苟老辈者多数焉，则复八股之议

案，可以通过也；苟新进多数焉，则尽坑满洲人之议案，可以通过也。而政府若否认其议

案，则顷刻不能安其位，而彼之首领且将代之而实行之也”。〔４８〕由于中国人结社和组党的

能力极弱，若遽开议会，则将远远背离稳定的两党制的要求：“议院而有五百人也，吾敢信

其党数必过百，而最大党所占无过二三十，而一党得一人者乃最多也”。〔４９〕

　　在结束有关中国国民不具有 “议院政治”之能力的论证后，梁启超复以长篇附注形式，

对陈天华在 《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文中的观点进行反驳。针对陈声称的中国国民能

力 “古已有之”的观点，梁指出陈将建立一般人类文明的能力与建立共和立宪政体的能力

混为一谈了：“虽然，以此能力 ［即在上古时期建立起古文明的能力］即为其已能建设共和

之据，吾未见其确也。不然，则如印度、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诸族，其崭然现头

角也，岂不甚早？然谓彼已能建设共和政治得乎？”〔５０〕

　　随后，针对陈天华所列举的部分国民具有 “地方自治”能力的例子，梁一方面指出该

例子中的 “地方自治”与 “当世法治国所谓地方自治者，截然殊科也”；另一方面则指出即

使国民具有地方自治的能力，亦未必同时能具备全国层面共和自治的能力，而这是由于后

者相对前者对国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 “中央共和”下，最高主权在国民自身，无其他

机关超然于国民自身以调节国民之间的冲突，而在地方自治中，“则别有掌握最高主权之中

央政府以临其上，则调和其利害冲突也较易”，“故能为中央共和者，必能为地方自治，而

能为地方自治者，未必能为中央共和”。〔５１〕

　　在随后发行的 《民报》第四号中，汪兆铭对自己的观点稍作调整。他不再主张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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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已直接具备共和立宪之能力，而是主张通过与外界的接触，中国国民能够迅速模仿他国

国民的立宪精神，所以 “我国民终有民权立宪之能力也”。〔５２〕他指斥梁启超 “不知人类心

理之作用者也”：“人类所以灵于动物者，以其有模仿性也。故当锁国时代，无所感触，则

安其习惯，数千年未之有改迨乎。与外界相接，其始如戴着色眼镜，觉所触者，皆生恶感，

其继则因比较而知长短，于是模仿作用乃行，而心理之变迁至速然”。〔５３〕他随后诉诸之前

已经提出的 “普遍人性”的假设，认定 “自由平等博爱三者”属于 “人类之普通性”，而

非 “某种人之特长”，所以易于模仿。〔５４〕他认为贵族政治自战国以来即不复存在这一事实，

表明中国国民古时即具备 “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５５〕因此，他对于未来中国国民能否具

有 “共和国民之资格”这一问题的结论，无疑仍是较为乐观的：“至其共通之精神，则立宪

国所皆有者，而证诸历史，我国民固亦有之，较诸英法美，非有与无之区别，乃精与粗区

别耳，从而?发之模仿作用必捷，非诞言也”。〔５６〕

　　如上文所述，对于这种将 “共和国民之资格”界定为 “自由平等博爱”的做法，梁启

超在 《答某报》一文中予以激烈驳斥。由于他将 “共和之真精神”界定为全体公民抛弃个

人私见与私利、积极投入自治秩序的建设和社会共同善的追求这一极为理想的状态，所以

在他看来仅仅具备乐自由、疾专制的情感，是不足以维系共和立宪政体的建立和运转的。

他对于中国 “国民程度”的判断，在该文中仍是悲观的：“而吾中国今日之人民，据之以构

成机关，吾认其责任心公益心未能圆满者也……而吾中国今日之人民，据之以构成机关，

吾认其政治智识太过幼稚者也”。〔５７〕

　　在 《再驳新民丛报》这一对梁启超所撰 《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

失》《答某报》等各篇文章的 “总答辩”中，汪兆铭除了对 “自由平等博爱”予以扩张解

释以使其包含梁所主张的 “自治心”与 “公益心”之外，还提出了一种有关 “国民程度”

的更为 “相对”的看法。他主张一国国民能力之高低，只有在与该国政府能力相比较的情

况下才能显现出来。相比于满清政府，中国国民的能力明显更优。在他的笔下，清政府三

字完全是腐败与无能的代名词：“若云能力，则可谓非天下之顽钝无耻者，不足以厕于今日

之政府，直可命之曰无能力者而已。若以文明之法律言之，今日政府诸人，殆皆当宣告禁

治产”。在他的眼中，光绪帝是 “以世袭得之，不辨菽麦”之人，诸大臣则是 “以蝇营狗苟

得之”。〔５８〕因此，若将中国国民与清政府相对，则前者显然已具备共和立宪的能力。

　　综上，在当时中国国民是否具备 “共和国民之资格”这一问题上，梁启超始终持否定

立场，而革命派对此问题的态度则存在一定的分歧和暧昧。对梁启超而言，无论是按照他

所提出的有关共和资格的何种标准，中国国民都是 “不达标”的 （且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实

现 “达标”，下文将对此有所论及）。而革命派则在论战初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陈天华认

为即使中国国民暂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却能 “以至短之期限”回复。胡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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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汪兆铭则是在一开始主张，２０世纪初的中国国民直接具备 “共和国民之资格”。其各自的

理由，分别是中国通过古代的开明专制已经培育出充分的民权，以及 “疾专制” “乐自由”

这类 “普遍人性”为包括中国国民在内的全体人类所共有。然而，在梁启超的进一步辩难

之后，后一种更为乐观的论调也不得不做出自我调整。对于汪兆铭而言，“自由平等博爱”

仍是 “人类之普通性”，只是这种 “普通性”在不同民族身上体现出不同的程度差别，因此

中国国民所具备的较 “粗”的 “普通性”，需要经历一定阶段的磨砺，才能转化为较 “精”

的 “普通性”。这种看法实际上已是接近于梁启超那种中国须经一定阶段的 “开明专制”以

训练国民，之后才能实现 （君主）立宪的构想。如果暂时不考虑这两种构想在所追求的国

体种类上的分歧，那么两者的差别只在于，在这种 “过渡时代”，提高 “国民程度”的手段

是什么？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结束此一 “过渡时代”？

　　 （三）如何养成新 “国民”

　　在 《民报》第一号中，陈天华承认眼下的国民能力是不足的，但他又主张这种能力可

以 “至短之期”回复。而回复的手段，则是对古时即已开化、已具备学习能力的中国国民

实施 “速成教法”。在他看来，中国国民作为 “已经开化之国民”，其学习效率必高于 “未

曾开化者”。因此，只需采取 “速成教法”，国民能力即可迅速恢复： “醒悟之后，发奋自

雄，五年小成，七年大成，孰能限制之？”〔５９〕

　　尽管这种速成教育的过程可能只会延续 “至短之期”，但在这 “至短之期”内，显然并

不适用纯粹的共和立宪政体。他在文章快结束时，透露了对该过渡阶段的真实政治规划：

“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６０〕此处 “开明专制”四

字，将在数月后被梁启超大做文章。

　　汪兆铭最初直接将革命过程本身视作陶冶 “共和国民之资格”的方式。革命推翻君权

和专制所打开的新局面，将在一瞬间触动国民，并使国民获得极大进步：“若其遭值者，世

局人心，均开前古所未有，而外缘之感触，有以?发其爱情，则因比较心而生取舍心，因

取舍心而生模仿心，其变至繁，其进必烈”。〔６１〕就具体操作而言，革命过程中最有助于提

高 “国民程度”的手段，则是地方自治制度：“而发难以来，国民瘁力于地方自治，其缮性

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国民之资格，一旦根本约法，以为宪法，民权立宪政体，

有磐石之安，无飘摇之虑矣”。〔６２〕

　　梁启超则在 《开明专制论》中对两人观点都进行了反驳。梁首先质疑的是汪兆铭所提

的革命行动即可培养 “共和国民之资格”的观点。在梁看来，革命时期连基本的生命财产

安全尚且无法保障，通过地方自治和地方议会来培养实际政治能力，更是无从谈起：“故民

之所入，恒不能有余于自养，又势所必至也，比户?残、相濡以沫之不给，而与之言权利

义务，言秩序规律，言地方公益，言国家大计，其安能入也？论者试平心思之，此现象其

果战乱中必至之符否也？”〔６３〕在这种情形下，所谓的革命时期地方自治必无法收到足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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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若是乎，吾以为虽有军政府之劝导以设地方议会，此议会终不过与前此一乡局公所

等，必无补于民权思想之涨进，而能力更无论也”。〔６４〕

　　梁启超进一步主张，即使革命有可能养成 “共和国民之资格”，但其真正需要的养成周期

却甚为漫长，因而对于当时急于实现立宪救亡的中国而言是不切实际的方案。梁所提出的理

由，则是对于欧美各国以数百年时间才培育完全的 “共和国民之资格”，中国是不可能在较短

的革命岁月———革命时间一旦变长就会引来列强干涉———中模仿获得的：“吾以为今后之中国，

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战乱，有之则国必亡矣。今让数步，五年耶？十年耶？二十年耶？极矣！

以十年二十年之学力，而谓可以与他人学数百年者有同一之成绩，吾不知其谁欺也？”〔６５〕

　　梁启超随后转而反驳陈天华有关可在 “至短之期”以速成教育来恢复国民能力的观点。

其驳论的理由，在于他所认定的共和政治所需 “学力”，要远高于君主立宪所需 “学力”：

“如肄速成政法者，谓其能得有政法学之一般常识，吾敢言也。谓其必能与法学大博士有同

一之学力，吾信其不能也。夫共和政治，则法学大博士之学力之类也”。〔６６〕因此，即使效

法明治日本的励精图治，以数十年时间的教育来提高国民能力，一般人民也只能 “立于国

家之监督补助机关的地位”，亦即只能施行君主立宪制，而不能 “遽立于国家之指挥机关的

地位而完其责”，亦即不可能实施共和立宪制。〔６７〕

　　汪兆铭对 《开明专制论》中有关短时期的革命不能促进 “国民程度”之观点的回应，则

是一方面将短期革命能养成 “共和国民之资格”这一观点的普遍主义人性论根基予以澄清，

另一方面则是在培养 “资格”的手段上将革命和教育并举。对于第一个方面，他声言中国国

民原本即具有 “国民思想与民族思想”，这类思想受到长期 “催抑”，而一旦 “专制君主之穷

凶极恶”被大白于天下，国民必 “霍然惊觉”，“国民思想民族思想”必能 “发挥光大”。〔６８〕

因此，一旦发动革命，“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等之域，国民主义民族

主义，昔存于理想，今现于实际，心理之感孚，速于置邮而传命也”。〔６９〕对于第二个方面，

他阐释到：“教育者，于革命之前、革命之时、革命之后，皆一日不可缺者也。至于革命，则

有预备时代，有实行时代。在预备时代，所以?发其心理，而使生爱情者，仍不外乎教育”。〔７０〕

　　就提升 “国民程度”之手段这一问题而言，汪兆铭这一调整后的观点所蕴含的潜在结

论，实际上被其表面言辞所掩盖了。首先，一个合理的推断是，由于梁启超有关 “内乱倥

偬时代”不适合培养 “共和国民之资格”的观点具有一定现实合理性，汪不得不默认自己

之前 “革命即教育”之观点的缺陷，从而不得不将教育这一手段单独列出，并使之在革命

的酝酿、实施、完成和巩固的各阶段都发生作用。然而，问题在于，由于革命派于革命之

前不可能获得在中国对广大国民实施大规模政治教育的机会，所以 “革命之前”的教育只

能是空谈。由于 “革命之时”秩序混乱，所以也不太可能在此时实施完整而又复杂的国民

政治教育。最后，唯一可能的教育时段，便只能是在革命成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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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后出版的 《答某报》一文中，梁启超再度总结了自己的立论： “吾说最重之根

据，则一曰：未有共和资格之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二曰：今日中国国民，实未有共和

资格。三曰：共和资格，非可以短期之岁月养成。四曰：革命军倥偬骚扰时代，必不适于

养成共和资格”。〔７１〕因此，在梁的构想中，欲养成充分的 “国民程度”，必须在和平时期以

教育 （包括地方自治这类实践教育）的方式来实现。由于在这种教育完成之前， “国民程

度”仍不足以维持近代宪法，所以与这种政治教育相匹配的政体，只能是开明专制：“吾以

为一日不行开明专制……则教育一日不普及，而人民一日不能得共和之程度……不先利用

国家之强制力，以实行一切行政法规，则教育断无普及之理”。〔７２〕而在开明专制之后能够

实行何种政体的问题上，梁的选择是君主立宪。因为他认为 “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

专制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养成”，〔７３〕而一二十年却足以养成君主立宪国所需的

“国民程度”，〔７４〕所以中国走向君主立宪制，是更为现实的道路。

　　梁启超这一 “先在和平时期实施开明专制，养成 ‘国民程度’，然后实施近代宪法”的

论证思路，实际上得到了革命派在政策取向上的默认。在意识到革命与教育同时展开的方

案不具有可行性后，尽管革命派人士未曾在报章上予以公开承认，但却在实际决策中采纳

了与梁之主张类似的方案。１９０６年秋冬间，《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问世于日本。该文件明
确提出了同盟会的建国三大步骤，即 “军法之治” “约法之治” “宪法之治” （亦即 “军政”

“训政”“宪政”三部曲之雏形）。这其中的 “军法”时期，即革命战争阶段；而 “约法”时

期，则为以地方自治来训练各地人民，而军政府 “自总揽国事”的阶段；在 “全国行约法六

年后”，才能进入 “宪法”时期，亦即 “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７５〕“约法之治”实

际上就是变相的开明专制。同盟会追求共和立宪的方案，在根本思路上与梁启超实现君主立宪

的方案，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两派都认为必须以系统的、稳定的手段来教育和训练国民，使

其达到近代宪法所需的 “国民程度”，随后才能实施宪法。同盟会方案不同于梁启超之处，一

方面在于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不得不增加一个发动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步骤，另一

方面则在于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共和国，而非君主立宪国。

四、后续思想与实践

　　让我们首先对这场论战后革命派一方最终成型的思路做一总结。在 “共和国民之资格”

这一问题上，革命派最终承认，共和国民除了必须珍视自己所拥有的自由权和平等权，还

必须热情投入到自治秩序的完善和共同善的追求之中，因此共和 “资格”的标准被大大地

提高了。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中国国民是否满足这一 “资格”要求的问题上，革命派也不

得不默认当时普通国民尚未 “达标”，因此需要以一个过渡阶段来提高 “国民程度”。在提

高 “程度”之手段和提高所需期限的问题上，革命派最终诉诸的是类似于梁启超所提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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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的 “约法之治”。

　　 “约法之治”的思路一直延续到民国肇建之后国民党的革命和建国策略中。这段历史

已为学界所熟悉，在此只须做最简略的回顾。自１９１６年起，出于对民国初年北洋立宪过程
的失望，孙中山重新感慨中国人民久处专制之下， “奴性”已深，因此需要有一定时期来

“洗除其旧染之污水”，来 “保养”和 “教育”人民。这一时期被他正式更名为 “训政”，

“训政”之手段，则是在地方自治中开发民智，发展民权。只有在 “训政”成功之后，人民

才能享受 “民国主人之权利”。〔７６〕在１９２４年正式制定的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国民党

“建国”的程序被正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这其中

的 “训政”时期的主要任务，在于一方面完成调查户口、丈量土地、办理警卫、修筑道路

等地方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任务，另一方面训练人民使用 “四权”，即以地方自治形式来

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７７〕北伐胜利后，孙中山的这些主张被确认为 “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

高之根本法”。此时国民党规定的 “训政”期限，为１９０６年时即已确定的六年。〔７８〕

　　梁启超主张 “共和国民之资格”虽然包括 “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但更重要的还是

在 “自治心”“公益心”等公民德性。据此标准，他认定当时中国国民远未具备共和立宪的

能力，甚至也不具备君主立宪的能力，因而遽行立宪将导致 “民主崩溃”的后果。因此，

他主张，中国必须经历一个为期一二十年的开明专制阶段，以养成 “国民程度”，之后才能

施行君主立宪制。

　　在目睹了自１９０６年９月清廷宣布筹备立宪后约一年中清政府上下令人失望的举动后，
梁的看法发生了明显动摇。尽管在清廷预备立宪诏书发布之际，梁曾一度对清廷希望重

燃，〔７９〕但随后发生的各种事实，又很快地使他复归现实。一系列事实表明，在缺少外在制

度监督的情况下，清政府本身并不具备预备立宪的能力。他开始使用与革命派相同的口吻，

来揭露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对于所谓的官制改革，梁描述到： “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

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

置私人之途”。〔８０〕梁甚至将当时的清政府称为 “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而 “制造革命党

原料之主品”，正是政治上的腐败。〔８１〕当他回顾自宣布预备立宪一年多以来政界中的各种

“波澜”时，他只能发现各种倾轧和排挤，而一年来所谓的党争，实际上只见旧的 “私党”，

而不见立宪国所需的真正 “公党”。〔８２〕

　　在这种局面下，梁启超不得不意识到，如果不改革现有的政府体制，如果不存在一个
在政治上负责任的政府，亦即 “代君主负责任之内阁”，那么包括预备立宪在内所有善政，

都将无法得到切实的制度性保障。〔８３〕而与这种责任内阁对峙，并使之真正承担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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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是由民选议员构成的国会这个 “政治上之监督机关”。〔８４〕自 １９０７年 １０月成立政闻
社后，梁彻底放弃了原本的开明专制构想，并不遗余力地以组建政治组织、媒体鼓吹和发

动国民运动等形式，来敦促清政府立即开设国会，并建设责任政府。与此同时，在 “国民

程度”问题上，梁也逐渐摆脱了之前所持的 “国民程度”决定国家政治之 “程度”的单线

思维，并形成了一套与旧有问题意识兼容，但更为现代、复杂、辩证且就事论事的认识。

当然，这是不同于本文内容的另一个故事。〔８５〕

结　论

　　总体而言，本次论战中的双方观点，都呈现出一定的粗糙性和不全面性。出于救亡图

存的迫切动机，双方在情感上都相信以代议制为核心要件的近代宪法，能够在国家建设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上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这种 “立宪强国”神话，他们并未提供完整

和严谨的证明。在提倡近代宪法的同时，他们又下意识地担心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非但不

能实现强国目标，甚至可能导致亡国。他们从高度精英主义的视角出发，向国民提出了种

种要求，但却对近代宪法能否以及如何体现民意、保障普罗大众的权益等这些更加 “宪法

性”的议题，并未投入足够关注。泊自西方的近代宪法理念和制度，应如何与中国传统政

治文化中的某些因素 （如先秦儒家对王道和仁政的追求、宋明理学对个体尊严的重视）实

现有机融合这一议题，在很多时候也未得到严肃回应。

　　与以往研究多关注本次论战何方最终 “获胜”这一面向不同，本文更看重论争双方在

根本性世界观上的异同。只有对双方根本思维方式详加考察，才有可能初步澄清 “国民程

度”议题的思想根源问题。本文的考察实际上表明，在 “国民程度”问题上，双方的思维

方式在根本意义上是相同的。尽管他们就 “共和国民之资格”、中国国民是否具备此 “资

格”和应以何种方式来提高 “国民程度”等问题，一度发生激烈论争，但他们都没有质疑

他们思考的一个根本前提：“未有共和资格之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他们实际上都将充

足的 “国民程度”视为近代宪法 （不论君主、共和）运行之前提条件，并认为未满足必需

“程度”的众多国民一旦参与到立宪政体之中，将会以直接且必然的方式瘫痪后者 （例如选

出流氓议员瘫痪议场乃至瘫痪行政权）。也正是在这种思维的作用下，双方最后都主张，在

正式实施宪法之前，必须以开明专制下的教育 （包括实践教育）这一手段，来培养中国国

民的智识、道德和法政知识水平。

　　这种思维方式不属于现代思想的范围。它在本质上属于传统中国的思想世界，尤其属
于儒家思想。林毓生早已指出，在儒家思想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一元论与唯智论的

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包括政治事务在内的整个文化被视为一个整体，而这

个整体的终极驱动力，则是人的内在道德和智识状况。〔８６〕在晚清思想史中，这种唯智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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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尤为明显地体现在自宋代以来的心性儒学之中。正如张灏所指出的，当时的宋学无

论作为一种独立思潮，还是作为 “汉宋合流”这一时髦体系的一部分，都还是一种富有生

机的思潮。而且，由朱熹所编定且注解的宋学核心文本 《大学》，也是当时知识人的最基本

读物。在 《大学》“修—齐—治—平”的实践论结构中，“自我修养被视为社会政治行为过

程的必要起点，这一过程经由调解家庭的阶段而理想地演进，并以治理国家和世界而告

终……这种范式的核心，是一种视社会为人格的放大、视道德秩序为个人人格完善的机

能”。〔８７〕于是，当近代知识分子在应对中国政治所面临的危机时，这种一元论与唯智论的

思维方式，便被激化成一种 “文化—智识进路”（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文化

变革，或者说 “人”的改造，是包括政治变革在内的其他所有必须变革的前提。〔８８〕

　　 “国民程度论”的最初提倡者梁启超，以及作为其论战对手的革命派人士，都生活在

这一思想世界之中。作为一名 “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８９〕１８岁 （虚

岁）时师从康有为学习陆王心学、 《朱子语类》，〔９０〕而且以毕生精力提倡阳明学中知行合

一、致良知诸说〔９１〕的杰出士大夫代表，梁启超为了与他所认定的旧的恶政治告别，并实现

其所期待的良善政体，近乎本能性地寻求种种对中国国民之文化与思想状况的改造之道，

而 “国民程度”问题无疑也是诞生于这一语境。革命派也在有意无意间分享了这套思考逻

辑。无论他们对儒家经典文本持何种态度，他们对于梁所提的 “未有共和资格之国，万不

能行共和立宪”这一命题的默认，就已经表明他们接受了这套 “文化—智识进路”。他们与

梁启超在论战初期的区别，只在于后者乃是从高度精英主义的视角出发，断定当时中国普

通国民乃 “大多数之愚民”，〔９２〕从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不具备实行近代宪法的能力，而革

命派则出于半是理想主义半是宣传斗争需要之缘故，坚持认为国民已满足 “共和国民之资

格”或能够以极快速度 “恢复”该 “资格”。然而，本文的考察也表明，随着论战的延续，

革命派的具体观点也逐渐在暗中趋同于梁启超。

　　 “国民程度”这一问题意识及其相关讨论本身，有其存在之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

从比较法律文化的角度而言，包括公法制度在内的任何法律制度，在脱离原有土壤、被

“移植”进陌生土壤之时，都会面临与新土壤的兼容性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清末宪法变

革也面临类似的外来制度与本土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兼容性问题。面对一个识字率

有限、〔９３〕民众对全国性政治参与程度低的社会，尝试迎接近代宪法的清末知识分子对 “国

民程度”产生的焦虑，也的确属于常情、常理。不过，现代政治科学的某些探讨，或许能

为 “国民”议题的思考提供一些新启发。尽管一国国民的整体受教育程度、道德或习俗状

态、法政知识水平，的确构成了影响一国政治发展水平的宏观背景，但该背景并不一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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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且必然的方式影响着异常复杂的近代宪法机器的运转。相对于这些政治领域外的间接

因素，政治领域内的某些因素 （如关键决策者的政治伦理与政治智慧、具体宪法制度设

计），对于一国宪法运行质量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９４〕在承认当时中国普通国民与理想的

近代国民形象有一定距离的前提下，近代政治的缔造者、操作者乃至观察者，理应以一种

更为 “制度主义”的精神，去应对所谓的 “国民程度”困境 （这种困境可能对于任何非西

方国家都是存在的），尤其是通过具体宪法制度设计———如代议制、最高元首的斡旋机制、

间接选举———来消解和规避国民政治能力不足的潜在弊端。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

一种 “政论家”的精神。梁曾在民国初年 （１９１２年）表示， “政论家”并不计较 “国体”

究竟为君主抑或共和，而是在既定的 “国体”条件下，寻求适合一国实际情形的具体宪法

设计方案 （梁将其称为 “政体”）： “政体其参伍错纵，千差万别，各国虽相仿，而终不能

尽从同也。而形式标毫厘之异，即精神生千里之殊。善谋国者，外揆时势，内审国情，而

求建设一与己国现时最适之政体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９５〕这一精神，或许仍值得后世的

知识精英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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